
資料文件  
 
 

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 

 
148CD－丙崗、九龍坑、元嶺、南華莆及泰亨地區  

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  

 
 
目的  

 
 本文件向各委員簡介我們的建議，把 148CD 號工程計劃

的核准預算費提高 9 ,790 萬元，即由 2 億 6 ,050 萬元增加至 3
億 5 ,840 萬元 (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)。  
 
 
工程計劃的範圍  

 
2 .  財務委員會 (財委會 )於 2006 年 12 月批准把 148CD 號工程
計劃提升為甲級，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估計所需費用為 2 億
6 ,050  萬元。 148CD 號工程計劃的核准工程範圍並無改變，包

括：  
 

( a )  在九龍坑、元嶺、南華莆和泰亨地區建造
長約 3 .6 公里、寬 1 .3 米至 30 米的排水道
和長約 0 .5 公里、寬 1 .3 米至 20 米的箱形
暗渠；  

(b )  在丙崗地區建造長約 0.84 公里、寬約 3 米
至 17 米的排水道和長約 0 .21 公里、寬 4
米的箱形暗渠；  

( c )  建造和重置車輛／行人通路；以及  

(d )  進行附屬工程，包括重置一個公廁和進行
水管改道工程。  

 
顯示工程的位置圖和典型切面圖載於附件 1。  
 
3 .  我們在 2006 年 12 月展開建造工程，原訂在 2010 年 11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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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工程。然而，由於下文第 5 和第 6 段所述的多種不可預計
的工地狀況，建造期已經延長。我們預計工程會在 2012 年 6
月前大致完成。截至現在，已完成 80%的工程。  
 
 
理由  

 

4 .  在檢討工程計劃的財政狀況，並考慮擬減少工程計劃應急

費用後，我們認為有需要把 148CD 號工程計劃的核准預算費

提高 9 ,790 萬元 (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)，以應付因下述因素而
引致的額外開支：  
 

( a )  價格調整準備增加；以及  

(b )  不可預見的工地限制和區內人士的關注。  
 
 
價格調整準備增加  

 
5 .  根據政府現行做法，在大部分工程合約中，按月向承建商

支付的費用會按市場的工資和物料價格波動作出調整，稱為合

約價格調整費用。148CD 號工程計劃的工程費用須按合約價格
調 整 機 制 調 整 ， 而 我 們 已 將 790 萬 元 的 價 格 調 整 準 備 計 入
148CD 號工程計劃的核准預算費內。預留的該筆調整準備，是
根據當局所預測 2006 至 2011 年公營部門樓宇和建造工程產量
價格的趨勢增減率和預計的工程計劃現金流量而估計的。  
 
6 .  建築物料價格自 2004 年起一直持續上升。不過，上升速
度由 2007 年年中開始加快，而自 2009 年年中起，上升速度才
回復平穩。展示相關材料成本增加趨勢的圖表，載於附件 2。
例如鋼筋、鍍鋅軟鋼和砂在 2011 年 7 月時的成本指數，已較
2006 年 12 月 工 程 計 劃 撥 款 獲 批 准 時 的 價 格 分 別 上 升 了

78 .8%、 38 .9%及 111 .6%。鑑於預測日後公營部門樓宇和建造
工程產量價格的趨勢增幅 (最新預測是在 2011 年上升 5%，以及
由 2012 至 2015 年每年上升 5 .5%)會大幅上升，而回顧 2007 至
2010 年間的實際平減物價指數 (2007 年、 2008 年、 2009 年和
2010 年的實際平減物價指數分別是 2.9%、8 .7%、3 .1%和 2 .9%)
亦見上升，所以合約價格調整費用一直較預期為高。因此，我

們預計價格調整準備需增加 6,290 萬，即由 790 萬元增至 7 ,0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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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元，詳情載於附件 3。  
 
 
不可預見的工地限制和區內人士的關注事項引致的額外開支  

 
7 .  由於在工地地底發現未有列入記錄內的公用設施，如水

管、通訊電纜和供電電纜，令工地的實際情況較原先預期有更

多限制。排水道及其橋樑結構內須預留空間容納這些設施，令

工程計劃需要額外時間和費用。此外，我們亦碰到在工程展開

前未可預見區內人士所提出的多個關注事項，包括村屋容易受

損、移植樹木和維持區內的車輛和行人通道。為回應這些事

項，原來的渠務工程設計需要更改，引致工程計劃需要額外時

間和費用。  
 
8 .  另外，由於一些村民採取激烈反對行動，其中一個施工地

點已停工超過一年。雖然我們已在民政事務署、分區地政處、

區內的鄉事委員會和村代表的協助下採取不同措施，以期解決

糾紛並恢復施工，可惜徒勞無功。最後，我們在律政司協助下

向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，禁止村民阻礙工程進行。在法庭於

2011 年 7 月發出禁制令後，該施工地點才恢復施工。所以，額
外的承建商工地間接費用 (包括工地監督人員和建築設備的費
用 )及施工期延長，均引致工程費用增加。  
 
9 .  第 7 段提及因不可預見的工地狀況和區內人士的關注事項
而引致的更改工程，以及第 8 段提及因工地施工期延長引致工地
的間接費用增加，所涉的總額外費用估計為 3,790 萬元。  
 
 
扣減工程應急費用以作抵銷  

 
10 .  為應付投標價格較預期為高，應急費用由原本核准預算費
中的 2 ,300 萬元減少 710 萬元，而為抵銷部分因上文第 5 至第
9 段所述原因而增加的費用，原來的應急費用又再扣減 290 萬
元。我們有需要保留餘下的 1,300  萬元應急費用，以應付在餘
下工程進行期間額外的更改工程和可能出現的索償，以及在工

程帳目決算期間工程估價所引致的費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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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.  就 148CD 號工程計劃建議增撥的 9 ,790 萬元的摘要如下： 
 

因素  

按付款當日  

價格計算的  

建議增加／節省款

額 (百萬元 ) 

佔總增加

／節省款

額的百分

比 (%) 
增加原因：    
   

(a) 增加價格調整準備  62.9 62.4 
    
(b) 不可預見的工地狀況

和區內人士的關注  
37.9 37.6 

    
(c) 總費用增幅

(c) = (a) + (b)
100.8 100.0 

    
 

 部分增加得以抵銷的

原因： 

  

    
(d) 應急費用 (部分 ) 2.9 100.0 
    
(e) 總節省款額 2.9 100.0 
   
(f) 建議增幅

(f) = (c) – (e)
97.9  

    
 
工程計劃原來的核准預算費和最新預算費的分項比較數字，載

於附件 4。  
 
 
對財政的影響  

 
12 .  如建議獲得批准，我們會作出分期開支安排如下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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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   

百萬元  

(按付款當日  

價格計算 ) 

   
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  183 .9  

2011  –  2012   62 .0  

2012  –  2013   45 .0  

2013  –  2014   37 .0  

2014  –  2015   30 .5  
合計  358 .4  

 
13 .  提高工程計劃核准預算費的建議不會引致任何額外的經
常開支。  
 
 
公眾諮詢  

 
14 .  提高工程計劃核准預算費的建議，並不涉及工程計劃範圍
的更改，因此我們認為無須再進行公眾諮詢。  
 
 
對環境的影響  

 

15 .  提高工程計劃核准預算費的建議不會對環境造成任何影
響。  
 
 
對文物的影響  

 

16 .  提 高 工 程 計 劃 核 准 預 算 費 的 建 議 不 會 影 響 任 何 文 物 地
點，即所有法定古蹟、暫定古蹟、已評級文物地點／歷史建築、

具考古價值的地點，以及古物古蹟辦事處界定的政府文物地

點。  
 
 
土地徵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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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.  提高工程計劃核准預算費的建議無須徵用土地。  
 
 
背景資料  

 

18 .  我們在 2006 年 12 月把 148CD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，
估計所需費用為 2 億 6,050 萬元，以便在丙崗、九龍坑、元嶺、
南華莆及泰亨地區進行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。建造工程在

2006 年 12 月展開，原本預期在 2010 年 11 月完成。  
 
19 .  提高工程計劃核准預算費的建議不涉及任何額外移走或
種植樹木建議。  
 
20 .  提高工程計劃核准預算費的建議不涉及開設新職位。  
 
 
未來路向  

 
21 .  我們計劃於 2011 年 12 月提請工務小組委員會支持我們增
加 148CD 號工程計劃的核准預算費，以期在 2012 年 1 月提請
財委會批准撥款。  
 
 
 
 
 
發展局  

2011 年 11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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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8CD－丙崗、九龍坑、元嶺、南華莆及泰亨地區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  
 

 
表 1－ P W S C ( 2 0 0 6 - 0 7 ) 4 5 號文件所載工程計劃的現金流量和價格調整準備  

年度  

工程計劃的  
原來預算費  

(按 2006 年 9 月  
價格計算 ) 
(百萬元 )  

原來的價格  
調整因數  

(2006年 10月 )#

工程計劃的  
核准預算費  
(按付款當日  
價格計算 ) 
(百萬元 )  

 
 

價格調整準備  
 

(百萬元 )  

 X  Y  Z  A = Z  –  X  
2 0 0 6  -  2 0 0 7  1 0 . 5  1 . 0 0 0 0 0  1 0 . 5  0 . 0  
2 0 0 7  -  2 0 0 8  5 9 . 8  1 . 0 1 2 5 0  6 0 . 5  0 . 7  
2 0 0 8  -  2 0 0 9  7 4 . 7  1 . 0 2 7 6 9 7 6 . 8 2 . 1  
2 0 0 9  -  2 0 1 0  7 4 . 8  1 . 0 4 3 1 0 7 8 . 0 3 . 2  
2 0 1 0  -  2 0 11  3 2 . 8  1 . 0 5 8 7 5 3 4 . 7 1 . 9  

總計  2 5 2 . 6   2 6 0 . 5  7 . 9  
 
 

表 2－ 因 應 工 程 計 劃 的 最 新 預 算 費 和 最 新 價 格 調 整 因 數 而 計 算 的 最 新 現 金 流

量和價格調整準備  

年度  

工程計劃的

修訂預算費 
(按2006年9
月價格計

算) 
(百萬元 )  

工程計劃的修

訂預算費 
(按 2011 年 9

月 
價格計算) 
(百萬元 )  

最新價格

調整因數

(2011 年  
10 月 )# #  

工程計劃的

修訂預算費

(按付款當日

價格計算) 
(百萬元 )  

 
 

最新價格  
調整準備  

 
 

(百萬元 )  

 
淨增加的

價格 
調整準備

 
 

(百萬元 )
 a  b  c  d  e  f  

截至  
2011 年 3 月  

1 5 4 . 5  1 8 3 . 9 ^  1 . 0 0 0 0 0  1 8 3 . 9 ^  

2 0 1 1  –  2 0 1 2  5 0 . 3  6 2 . 0 ^ ^  1 . 0 0 0 0 0  6 2 . 0  
2 0 1 2  –  2 0 1 3  3 4 . 7  4 2 . 7 ^ ^  1 . 0 5 3 7 5  4 5 . 0  
2 0 1 3  –  2 0 1 4  2 7 . 0  3 3 . 3 ^ ^  1 . 111 7 1  3 7 . 0  
2 0 1 4  –  2 0 1 5  2 1 . 1  2 6 . 0 ^ ^  1 . 1 7 2 8 5  3 0 . 5  

e  =  d  –  a  f = e  –  A

總計 2 8 7 . 6  3 4 7 . 9   3 5 8 . 4  7 0 . 8  6 2 . 9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：  
#  2006 年 10 月採用的價格調整因數，是按公營部門樓宇和建造工程產量價格當時的預測變動而
制訂，即假設在 2006 年上升 0.5%，2007 至 2010 年期間每年上升 1.5%，以及在 2011 以後每年
上升 2.5%。  

附件 3



 

 

 
 

  
  

## 2011 年 10 月公布的價格調整因數，是按公營部門樓宇和建造工程產量價格的最新變動而
制訂，即假設在 2011 年上升 5.0%，以及在 2012 年以後每年上升 5.5%。  

^ 截至 2011 年 3 月，實際開支為 1 億 8,390 萬元。  

^^ 工程計劃的最新預算費 (按 2006 年 9 月價格計算 )乘以 1.23228，便轉為 2011 年 9 月的價格。
1.23228 這個數字反映 2006 年 9 月至 2011 年 9 月期間公營部門樓宇和建造工程產量價格
的變動。  

 



附件 4  

 

 
148CD－丙崗、九龍坑、元嶺、南華莆及泰亨地區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  

 
工程計劃的原來核准預算費與最新預算費的比較如下：  

 
 (A) (B) (C) (C) – (A) 

 
工程計劃的  
核准預算費  

工程計劃的  
修訂預算費 1 

工程計劃的  
最新預算費  差額  

 (百萬元 )  (百萬元 )  (百萬元 )  (百萬元 )  

     

(a)  在九龍坑、元嶺、

南 華 莆 和 泰 亨 地

區 建 造 排 水 道 和

箱形暗渠  

 136 .6   141 .7   169 .2   32 .6  

(b) 在 丙 崗 地 區 建 造

排 水 道 和 箱 形 暗

渠  

 40 .2   42 .2   50 .5   10 .3  

(c)  新 建 及 遷 建 車 輛

／行人通路  
 33 .1   33 .1   33 .1   0 . 0  

(d) 進行附屬工程   9 . 2   9 . 2   11 .3   2 . 1  

          

(e)  紓 減 環 境 影 響 措

施  
 10 .5   10 .5   10 .5   0 . 0  

          

 合約工程總價值

((a)至 (e)項相加 )  

 229 .6  
 

 236 .7   274 .6   45 .0  

          

(f)  應急費用   23 .0   15 .9   13 .0   ( 1 0 . 0 )  

          

 小計

((a)至 (f)項相加 )  

 

 252 .6  
 
 

 252 .6   287 .6   35 .0  

          

(g)  價格調整準備   
 

7 . 9   7 . 9   70 .8   62 .9  

          

 總計  260 .5   260 .5   358 .4   97 .9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在 批 出 合 約 後 的 工 程 計 劃 修 訂 預 算 費 。  



 

 

 
 
2 .  關於第 ( a )項 (在 九 龍 坑 、 元 嶺 、 南 華 莆 和 泰 亨 地 區 建 造 排 水 道 和 箱 形 暗

渠 )，總費用增加 3 ,260 萬元，是以下原因所致：  
 

( i )  增加 510 萬元，是由於投標價格較預期為高；以及  

( i i )  增加 2 ,750 萬元，是由於不可預見的工地限制和區內人士的關注。  
 
3 .  關於第 ( b )項 (在 丙 崗 地 區 建 造 排 水 道 和 箱 形 暗 渠 )，總費用增加 1 ,030 萬
元，是以下原因所致：  
 

( i )  增加 200 萬元，是由於投標價格較預期為高；以及  

( i i )  增加 830 萬元，是由於不可預見的工地限制和區內人士的關注。  

 
4 .  關於第 ( d )項 (進行附屬工程 )，總費用增加 210 萬元，是由於在泰亨和丙崗
進行額外附屬工程所致。  
 
5 .  關於第 ( f )項 (應急費用 )，費用淨減少 1 ,000 萬元，是由於撥款準備應付第
( a )、第 ( b )和第 ( d )項的開支所致。我們認為有需要保留餘下的 1 ,300 萬元作為應
急費用，以應付在工程進行期間額外的更改工程和可能出現的索償，以及在工

程帳目決算期間工程估價所引致的費用。  
 
6 .  關於第 ( g )項 (價格調整準備 )，費用增加 6 ,290 萬元，是由於實際和預期的
合約價格調整費用增加所致。  
 


